
 

 1 

 

关于合肥杰事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

况报告（第十三期） 

 

合肥杰事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公司”）拟申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

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合肥杰事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

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目前辅导机构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参与辅导

工作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为：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截至第十三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出具日，天风证券的辅

导工作人员为魏庆泉、郑旭、尹纪秀共 3 人，其中魏庆泉为辅导工作小组负责人，

负责协调辅导过程中相关事宜。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本辅导期间内，辅导机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协调各中介机构，按照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的内容，开展了对辅导对象的第十三

期上市辅导工作。 

根据辅导对象的实际情况，在辅导过程中，辅导工作小组通过核查辅导对象

提交的书面文件、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方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查

阅公司所处相关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等方式，对辅导对象进行进一步的尽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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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了解辅导对象在本辅导期间内的基本情况及经营情况，并针对性提出了完善

公司治理、加强规范运作的建议。 

辅导工作小组通过会议讨论等方式，对辅导对象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证券发行上

市相关法规、公司治理规范及财务规范要求等上市相关知识的辅导。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间内，辅导工作人员按照辅导计划开展辅导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如

下： 

1、了解辅导对象本辅导期间内的经营情况和业务情况，并督导辅导对象进

一步完善公司的财务内控体系； 

2、协助并督导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强化公司治理要求，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制度法规进行内部决策，强化法人

治理结构； 

3、针对前期出现的资金占用等相关问题，跟踪整改情况，进一步跟进公司

后续有无其他违规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4、继续跟进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事宜的后续进展，并跟

进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杨桂生和范伟由于债权债务纠纷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事

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本期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关注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杰事杰”）在前期涉及的四起法律诉讼导致

其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事宜依旧未解决。诉讼详情

已在前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中予以说明。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杰事杰、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杨桂生、董事范伟等

主体在前期由于债权债务纠纷，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具体案件背景、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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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分解除失信情况已在前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中予以说明。截至目前，前述主

体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情况尚未全部解除。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司法冻结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对象存在新的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事项。 

经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收到《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1）皖执 1754 号之二）》，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杰事杰所持公司股份

167,760,000 股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45.59%。该司法冻结期限为 2021 年

12 月 7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止。发生本次司法轮候冻结的原因系上海杰事

杰与安徽咏鹅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买卖合同纠纷，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依据

其作出的《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皖执 1754 号之二）》，冻

结上海杰事杰持有的辅导对象全部股权。 

经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查询到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下发的《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上海杰事杰持有的公司 16,776 万股股份被司法

轮候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 45.59%。该司法轮候冻结期限为 2021 年 12 月 7 日

起至 2024 年 12 月 6 日止。根据《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该司法轮候冻结依据

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 01 执恢 162 号法律文书。截至目前，公

司及上海杰事杰尚未收到该法律文书，故暂未得知相关案件背景及司法轮候冻结

原因，待公司收到相关文书后，辅导工作小组会适时补充说明。 

经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查询到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下发的《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上海杰事杰持有的公司 9,139,785 股股份被司法

轮候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 2.48%。该司法轮候冻结期限为 2021 年 12 月 15 日

起至 2024 年 12 月 14 日止。根据《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该司法轮候冻结依据

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1）沪 0112 民初 35416 号法律文书。截至目前，

公司及上海杰事杰尚未收到该法律文书，故暂未得知相关案件背景及司法轮候冻

结原因，待公司收到相关文书后，辅导工作小组会适时补充说明。 

上述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为诉前财产保全，对公司生产经营尚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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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大不良影响，但存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潜在风险，

可能影响公司的 IPO 进程。虽然上海杰事杰正与相关各方积极沟通以期减小对

公司 IPO 申报的影响，但鉴于上述问题截至目前仍未解决，特向贵局进行汇报。

辅导工作小组会与公司及上海杰事杰进行沟通，督促本期及前期尚未解决的相关

司法冻结情况早日解决。 

2、失信情况 

经查询中国执行公开网及公司提交的相关法律文书材料，本辅导期内，辅导

对象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杨桂生存在新的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杨桂生与

自然人陈蓓蕾发生民间借贷纠纷，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2 日作

出（2021）沪 0112 民初 19750 号民事调解书，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杨桂生应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之前返还陈蓓蕾借款本息合计 380 万元。杨桂生未按时履行该

债务，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辅导小组将督促杨桂生尽快解决上述尚未履行的债务，并督促公司控股股东

上海杰事杰、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杨桂生、董事范伟尽快解决前期已汇报的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涉及的相关债务，尽早申请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移出。虽然上

海杰事杰、杨桂生、范伟正与相关各方积极沟通尽快解决债务，以期减小对公司

IPO 申报的影响，但鉴于上述问题截至目前仍未解决，特向贵局进行汇报。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工作小组在持续关注公司经营情况、业务情况及公司治理情

况的前提下，将重点跟进前述司法冻结事宜及失信情况的后续进展，督促相关主

体尽快解决。同时，辅导工作小组将视前述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相应调整辅导

工作进程，结合新的证券法规和发行审核情况，进一步落实尽职调查工作，夯实

基础，做好上市辅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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